


[bookmark: _GoBack]深圳世界大运会火炬传递火炬手护跑手承诺函
深圳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组委会执行局：
我（我的被监护人）承诺遵守以下内容，以参加深圳世界大运会火炬传递活动（以下称“火炬传递”）：
1. 我（我的被监护人）同意作为火炬手护跑手参加深圳世界大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并将严格遵守《深圳世界大运会火炬手护跑手守则》和深圳世界大运会火炬传递相关政策、规定，严格服从深圳世界大运会火炬传递中心工作安排。
2. 我（我的被监护人）同意接受并配合深圳世界大运会火炬传递中心做好以宣传火炬传递和深圳世界大运会为目的任何形式的宣传活动。深圳世界大运会组委会以及火炬传递所有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方，可以无需事先告知即以任何方式无期限并无偿使用我（我的被监护人）的姓名、形象、肖像、声音和参加火炬传递的电视、广播等录制工作成果，以及我（我的被监护人）提交的任何履历信息。
3. 我（我的被监护人）同意自行对参加火炬传递活动产生的个人安全和财产负责，同时对我（我的被监护人）造成其他第三方伤害的责任负责，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
4. 在完成指定路段的火炬传递活动后，我（我的被监护人）必须将传递使用火炬交还给深圳世界大运会火炬传递工作人员，在征得深圳世界大运会火炬传递中心同意后才能保留火炬，并承诺妥善保管火炬，不利用火炬及火炬形象进行任何商业推广活动。
5. 我（我的被监护人）保证承担保密义务，不泄露任何与火炬传递相关的保密信息。
6.我（我的被监护人）同意《深圳世界大运会火炬传递火炬手护跑手守则》是本承诺函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世界大运会执行局享有对本承诺函所有条款的最终解释权。
7. 我（我的被监护人）同意，如果我（我的被监护人）违反了本承诺函内容，深圳世界大运会火炬传递中心有权取消我（我的被监护人）的火炬手护跑手资格。
8. 我（我的被监护人）同意在签署本承诺函之后才能参加火炬传递活动。
火炬手护跑手本人签字：                      监护人签字（需要时）：                          
签署日期：                         监护人与火炬手护跑手的关系：                       

请填写以下火炬手护跑手信息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通讯地址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
	

	
	
	邮政编码
	



填写须知：
1. 请使用黑色或深蓝色钢笔填写，保持页面整洁，字迹清晰。
2. 请确保提供的联系方式详细、准确，以便工作人员能够及时与您取得联系。
3. 如果火炬手护跑手未满18岁，须由其法定监护人同时在签名栏签字方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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